
 

 

 

 

目  录 

 

 

一、关于综合安防服务业务…………………………………………第 1—11页 

 

二、关于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 第 11—16页 

 

三、关于银行客户收入增长………………………………………第 16—22页 

 

四、附件……………………………………………………………第 23—26页 

（一）本所营业执照复印件…………………………………第 23页 

（二）本所执业证书复印件…………………………………第 24页 

（三）本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完备证明材料…………第 25页 

（四）签字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复印件……………………第 26页 

 



第 1 页 共 26 页 

8-2-1 

 

 

 

 

关于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IPO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 

天健函〔2023〕532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由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来的《关于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沪市主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上审〔2023〕323号，

以下简称意见落实函）奉悉。我们已对审核问询函所提及的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邦护卫集团公司或公司）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汇报

如下。 

 

一、关于综合安防服务业务 

请发行人说明综合安防服务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和具体体现，报告期内相关

业务收入显著增长的原因和收入确认的合规性，并量化分析综合安防服务业务

收入和毛利对各期业绩增长的影响。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意见落实函问题 2） 

(一) 公司综合安防服务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和具体体现 

公司综合安防服务业务主要包括重点单位及大型活动的一体化安保服务、智

能安防系统的销售及施工、安全培训服务。综合安防服务是在武装押运业务经营

过程中，围绕客户的需求和利用公司的竞争优势逐步发展而来。具体而言，安保

服务系公司充分发掘银行客户的需求，将公司的服务从为银行提供武装押运延伸

至办公场所的安保，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公司的品牌优势，进一步将业务拓展

至政府部门、大型企业、学校等客户，并凭借已建立的人员队伍优势，承接大型

活动安保；智能安防系统的销售及施工系发端于武装押运业务对安全技术的需求，

公司对技术十分重视，隧将这一业务单元逐步独立孵化，从研发自用安全系统到

为银行提供相关产品，并在具备一定基础后，向银行体系外的政府部门、学校等



第 2 页 共 26 页 

8-2-2 

社会领域拓展。 

因此，由于公司的综合安防业务系武装押运业务经营过程中逐步自然延伸而

来，起点较高，新老业务协同性较强，而社会上从事保安服务或安防系统的销售

与施工的企业多为业务单一的公司，公司较竞争对手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具体

体现如下： 

1. 安保服务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1) 公司品牌知名度高，获客能力强 

武装押运作为保安行业的高端细分领域，因业务涉及高标准的安全性要求，

从业人员的素质、内部管理的规范性等都远高于普通保安公司。公司作为长期从

事武装押运服务的国有企业，内部管理规范，使用的安全技术手段先进，企业规

模大、风险承担能力强，在承接公共场所的保安服务时品牌竞争力强。 

(2) 能与其它业务共享优质客户和人力资源、安全技术，客户质量高、粘性

强，还能有效节省成本 

公司作为综合性安全服务提供商，能为客户提供不同种类的服务。公司的综

合安防服务与金融安全服务和安全应急服务板块中的涉案财物管理、档案管理业

务的客户群均为银行、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大型企业等，公司可以针对同一客

户进行多业务交叉营销，既节约了销售成本，又可增强客户粘性，提高业务的可

持续性。尤其是综合安防服务中的安保服务与安防系统施工为上下游的业务环节，

公司参与客户的安防系统施工，有助于承接后续的值守安保服务。此外，安保服

务还能与其它业务板块共享部分人员队伍，人力资源能得到充分利用。金融安全

服务板块使用的系统集成等安全技术，部分可以在保安业务中使用，能有效分摊

技术研发的成本。 

(3) 人员规模大，服务能力强 

当前，国内保安服务公司普遍规模小，人员素质、技能水平偏低，局限于提

供单一的人防服务。而公司人员规模大，报告期末拥有 4,490 名员工专职从事保

安业务，另有 1.18 万名员工可以作为大型安保活动的人力资源储备。公司服务

能力强，管理团队中有过公安或军队工作经历的人员占比较高，处理公共安全事

务的经验较为丰富；员工纪律性强、年轻、素质高；公司拥有完善的业务培训制

度，通过持续的培训使员工的整体素质和履职能力不断提高。相比其它保安服务

公司，公司人员规模、服务能力都居于显著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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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能安防系统施工业务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在智能安防系统施工领域的竞争对手主要为安防设备生产厂家和专门

的第三方施工企业。公司作为服务提供商拓展进入硬件施工领域的企业，主要核

心竞争力如下： 

(1) 公司品牌在承接公共安全项目时市场竞争力强 

公司的子公司均为所在地市公共安全行业规模最大的公司，且为国有企业，

在公共安全领域拥有良好口碑和广泛客户资源，在承接各地政府主导的公共安全

项目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安全项目具备天然优势。 

(2) “一体化服务”减轻了客户的投资负担，增加了公司的市场机会 

公司能够提供智能安防系统施工和使用这些安防系统的保安的“一体化服

务”。公司充分发掘这一业务链完整的优势，将其转化具有竞争力的业务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公司与客户签订提供安防系统实施和后续保安服务的综合协议，

为业主提供硬件设施，通过后续收取业务运维服务费的形式实现收益。目前公司

的多个“智安校园”项目采用这种业务模式，学校无需承担初始大额投资，推广

效果较好。 

(3) 公司长期提供安保服务，理解客户需求，能通过优化安防设备的选配和

系统集成方案，更好满足客户的需求 

目前市场上从事安防系统施工的企业主要为安防设备生产厂商或者专门的

第三方施工企业。由于该等企业不涉及安全服务的运营，对客户的需求解读存在

一定差距。公司作为专业的安全服务公司，在长期的具体服务过程中，熟悉客户

的业务流程和风险点，能够在设计相关安防系统时，可以进行全市场选配设备，

进而更系统的集成以贴近客户需求。 

(二) 报告期综合安防服务业务收入显著增长的原因和收入确认的合规性 

1. 综合安防服务业务收入显著增长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安防服务业务收入分别为 34,521.82 万元、40,987.72

万元、56,272.75万元，增长较为明显。综合安防服务业务收入明细表如下： 

单位：万元 

类  型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重点单位及大型活动的一体

化安保 
40,429.66 15.87% 34,893.10 13.79% 30,66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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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重点单位安保服务 40,103.22 16.55% 34,409.01 14.61% 30,021.50 

智能安防系统的销售及施工 15,228.57 175.44% 5,528.89 58.47% 3,488.88 

安全培训 614.52 8.62% 565.73 53.12% 369.48 

小  计 56,272.75 37.29% 40,987.72 18.73% 34,521.82 

从上表可以看出，报告期综合安防服务业务的增长主要来源于重点单位安保

服务和智能安防系统的销售施工业务。具体说明如下： 

(1) 重点单位及大型活动的一体化安保 

报告期重点单位及大型活动的一体化安保业务主要为重点单位的安保服务，

大型活动的一体化安保占比尚较小，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客户开发力度，不

断深化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合作，重点单位安保服务客户数量不断增加，

报告期分别为 400 家、470 家、535 家；为了应对用工成本、物价水平提高的压

力，公司的收费水平亦及时调整，逐年提高服务收费水平，重点单位安保服务单

价由 2020年的 6.08万元/人提高至 2022年的 6.67万元/人。重点单位安保服务

单价情况如下： 

项  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平均单价（万元/人） 6.67 6.51 6.08 6.07 

平均单位成本（万元/人） 6.12 5.90 5.25 5.45 

毛利率 8.29% 9.34% 13.68% 10.24% 

2021 年重点单位安保服务收费单价从 2020 年的 6.08 万元/人上涨至 6.51

万元/人，原因是： 

安保业务的成本主要为人工成本。由于物价水平、社会平均工资、社保费用

每年有一定上涨，导致公司的用工成本逐年提高。因此，该业务的收费正常情况

下一般有一定涨幅。此外，随着公司在保安服务领域业务量的增长，在业内的知

名度也得到提升，在选择项目时也会在合同到期后，逐渐放弃一些前期收费较低

的项目，转而承接收费更高的项目。总体而言，公司的重点单位安保服务收费正

常情况下呈逐年上升趋势。 

2020年由于存在社保减免，公司的用工成本下降，导致价格未涨。2021年，

随着社保减免政策取消，社保成本恢复加上人工成本自然上涨因素，公司的平均

成本显著提高，收费也相应上涨较多。 

(2) 智能安防系统的销售及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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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展智能安防系统施工业务的原因 

智能安防系统属保安行业中的“技防”手段，2015 年成立的浙江安邦护卫

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专门从事智能安防系统集成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施工，

以提高公司人防业务的技术含量，带动人防业务的转型升级。智能安防系统的销

售和施工业务成为一个独立的重要业务类别，系公司业务自然成长的结果，具体

说明如下：公司开展智能安防系统施工业务，一方面该业务是公司实现传统“人

防”业务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发展该业务有助于“人防”业务的拓展。 

① 公司早已开展相关业务，积累了经验。公司在为银行提供押运和办公场

所安保服务的过程中，部分客户需要对监控、报警装置、金库等安全设施进行更

新时，也委托公司施工建设。因此，部分子公司逐渐开始也为客户提供视频监控、

门禁系统、消防、联网报警等安防系统的建设服务，积累了施工项目的管理经验

和市场供应渠道资源，为承接大型专项智能安防施工业务打下了良好基础。 

② 公司的押运业务、安保服务和智能安防系统施工业务协同性较强，互为

业务入口，有助于公司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因此，公司也较为重视该项业

务的发展，不断扩充团队，以快速补齐短板，实现各项业务齐头并进，相互促进。

如上文所述，公司早期的安防系统施工业务来源于提供押运业务服务的银行客户，

公司拓展非银行客户的智能安防系统施工业务，则有助于公司承接项目建成后的

运营业务，是拓展公司的“人防”业务的有效手段。在保安业务的外包已成为趋

势的情形下，由于公司参与了项目的建设，能了解各类硬件的性能和使用要求，

后续公司承接该等项目的保安服务更具竞争优势。目前公司正在参与的浙江多个

地方政府的“基层治理”项目，通过公司提供安防业务系统或帮客户新建专门的

安防系统，同时派驻人员提供日常值守安保服务，通过提供“设备”+“人员”，

不仅提高了公司的服务质量，也有效改善了公司人防业务的盈利水平。 

2) 收入快速增长的原因 

2022 年智能安防系统施工业务项目主要系各子公司所在地政府的公共安全

信息化工程和部分学校、国企的安全信息化工程，该业务收入增幅较大的主要原

因是，一方面近几年公司持续拓展该项业务，客户基础不断积累后效果开始显现；

另一方面是由政府公安部门或国企主导的“天网工程”、“雪亮工程”以及浙江

省国资委推进的国企数字化改革，同时公司的各子公司均为所在地规模较大的安

全领域国有企业，为公司拓展该业务提供了较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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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的“天网工程”和“雪亮工程”的建设或更新改造一直持续推进中；

而 2021年 3月 22日，浙江省国资委印发了《浙江省国资国企数字化改革行动方

案（2021-2025 年）》（浙国资发〔2021〕5 号），鼓励国有企业对传统业务进

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数字化升级改造，安防作为其中重要子系统。上述

事项均为公司安防业务的拓展带来较大空间。 

2. 综合安防服务业务收入确认的合规性 

公司的综合安防服务业务各类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如下： 

业务分类 细分类别 收入确认政策 收入确认凭据 

重点单位

及大型活

动的一体

化安保 

重点单位安保

服务 

重点单位安保服务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

履约义务，公司与客户协商确定服务内容和服

务范围并签署服务合同，公司根据合同金额及

实际服务情况，在服务期内分期确认收入。 

双方确认的服

务结算清单 

大型活动安保 
大型活动安保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

务，公司提供完相关服务时确认收入。 

双方确认的服

务结算清单 

智能安防

系统的销

售及施工 

智安校园项目 

智安校园项目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

义务，公司与客户协商确定服务内容和服务范

围并签署服务合同，公司根据合同金额及实际

服务情况，在服务期内分期确认收入 

双方确认的服

务结算清单 

其余各类智能

安防系统的销

售及施工 

其余各类智能安防系统的销售及施工属于在

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公司将设备交付给

客户，经客户签收后确认收入，如需安装则在

安装调试并经客户验收后确认收入；服务于提

供完相关服务时确认收入。 

客 户 的 签 收

单、验收单、

结算清单 

安全培训 各类培训服务 
各类培训服务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

务，公司提供完相关服务时确认收入。 
培训结算清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及应用指南的规定“履行每一单项履

约义务时确认收入企业应当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

制权时确认收入。企业将商品的控制权转移给客户，该转移可能在某一时段内（即

履行履约义务的过程中）发生，也可能在某一时点(即履约义务完成时）发生。

企业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首先应当判断履约义务是否满足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条

件，如不满足，则该履约义务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

时点履行履约义务： 

(1) 客户在企业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企业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2) 客户能够控制企业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 

(3) 企业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且该企业在整个合同

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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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不可替代用途，是指因合同限制或实际可行性限制，企业不能轻易地将

商品用于其他用途。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是指在由于客

户或其他方原因终止合同的情况下，企业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

能够补偿其已发生成本和合理利润的款项，并且该权利具有法律约束力。 

对于不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应当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

义务，企业应当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点确认收入。” 

公司的综合安防服务业务与新收入准则规定具体对比分析如下： 

业务类

别 
需满足条件 分析 

是否

满足 

时段法、

时点法 

重点单

位安保

服务 

客户在公司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

消耗公司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公司在提供单位安保服务过程中，客户即获得了相

关经济利益。 
是 

时段法 

客户能够控制公司履约过程中在

建的商品 

客户能控制公司已提供的单位安保服务，客户在公

司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获得其利益。 
是 

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

可替代用途，且公司在整个合同

期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

约部分收取款项 

公司提供的安保服务只能提供给特定客户，而不能

被轻易地用于其他用途。 

且合同通常约定客户需按照约定支付已提供服务

期间的款项，如因客户原因终止合同，客户应按已

完成服务量支付服务费。 

是 

大型活

动安保 

客户在公司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

消耗公司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大型活动安保服务未全部提供前，客户无法获取的

相关经济利益。 
否 

时点法 

客户能够控制公司履约过程中在

建的商品 

客户不能控制公司履约过程中所提供的成果，公司

需要完全提供服务后，客户享有控制权。 
否 

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

可替代用途，且公司在整个合同

期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

约部分收取款项 

大型活动安保是为客户定向提供的服务，具有不可

替代用途。但并非在整个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

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具备收款权。 

否 

智安校

园项目 

客户在公司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

消耗公司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公司在提供智安校园服务服务过程中，客户即获得

了相关经济利益。 
是 

时段法 

客户能够控制公司履约过程中在

建的商品 

客户能控制公司已提供的智安校园服务，客户在公

司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获得其利益。 
是 

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

可替代用途，且公司在整个合同

期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

约部分收取款项 

公司提供的智安校园只能提供给特定客户，而不能

被轻易地用于其他用途。 

且合同通常约定客户需按照约定支付已提供服务

期间的款项，如因客户原因终止合同，客户应按已

完成服务量支付服务费。 

是 

其余各

类智能

安防系

统的销

售及施

工 

客户在公司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

消耗公司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公司的智能安防系统的销售及施工服务，在完成签

收、验收前或服务完成前，客户无法取得并消耗公

司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否 

时点法 客户能够控制公司履约过程中在

建的商品 

公司的智能安防系统的销售及施工服务，在完成签

收、验收前或服务完成前，控制权归公司所有，客

户不能够控制公司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 

否 

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

可替代用途，且公司在整个合同

智能安防系统或服务具有不可替代性，但对于公司

依据合同约定，并非在整个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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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

约部分收取款项 

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具备收款权。 

各类培

训服务 

客户在公司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

消耗公司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培训服务未全部提供前，客户无法获取的相关经济

利益。 
否 

时点法 

客户能够控制公司履约过程中在

建的商品 

客户不能控制公司履约过程中所提供的成果，公司

需要完全提供服务后，客户享有控制权。 
否 

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

可替代用途，且公司在整个合同

期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

约部分收取款项 

培训服务是为客户定向提供的服务，具有不可替代

用途，但对于公司依据合同约定，并非在整个合同

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具备收

款权。 

否 

根据上述分析，公司的重点单位安保服务和智安校园项目属于某一时段内履

行的履约义务，大型活动安保、其余各类智能安防系统的销售及施工和培训服务

属于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因此公司的综合安防服务业务收入确认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 

2022 年度智能综合安防系统的销售及施工业务收入较快，2022 年该项业务

收入为 15,228.57 万元，其中前 25 项智能综合安防系统销售及施工业务收入占

比为 78.28%，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确认收入 验收日期 
收入确认

凭据 

1 
浙江移动信息系统集成有限

公司 

丽水莲都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

设联网应用项目（天网工程五期）

(标段一设备施工标段） 

2,740.53 2022/3/8 验收单 

丽水景宁县公安局雪亮工程动态

人像卡口建设项目设备、施工、集

成、维护合同 

477.83 2022/7/14 验收单 

2 
中移建设有限公司衢州分公

司 

衡州高铁新城智慧产业园（三期）

B区智能化设备及系统集成服务项

目采购合同 

1,480.15 2022/12/21 验收单 

3 
昆山市平安特种守押保安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市刑事诉讼涉案财务管理中

心信息化项目 
782.45 2022/11/18 验收单 

4 浙江象网科技有限公司 

衢州市公安局警务技能训练基地

（警校）及反恐特训警训练基地项

目 

593.41 2022/12/5 验收单 

5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台州市分公司 

2022 年温岭市辅道智慧管控集成

服务采购项目 
551.48 2022/11/30 验收单 

6 
浙江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

司丽水市分公司 

浙江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丽

水市分公司公安立体防控安保建

设雪亮服务项目系统集成 

546.07 2022/4/18 验收单 

7 绍兴市越城区教育体育局 
绍兴市越城区教育体育局智安校

园学生安全守护平台建设项目 
518.20 服务期内摊销 结算单 

8 绍兴市上虞区教育体育局 
绍兴市上虞区智安校园学生安全

守护平台建设项目 
510.84 服务期内摊销 结算单 

9 
浙江省广播电视工程有限公

司 

浙江省广播电视工程公司采购合

同 
461.28 2022/12/22 验收单 

1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绍兴

分公司 

越城区小区及社会面停车场车辆

数据采集联网项目 
408.49 2022/1/7 验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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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浙江移动信息系统集成有限

公司 

绍兴市公安局“智安校园”综合应

用配套建设项目 
348.62 服务期内摊销 结算单 

12 新昌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新昌县公安局“智安校园”建设项

目 
319.22 服务期内摊销 结算单 

13 台州市椒北供水有限公司 
椒江区引水建设工程-椒北水厂扩

容工程（信息化改造工程） 
316.20 2022/7/26 验收单 

14 杭州择英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化设备采购项目合同（聚光中

心网络改造项目） 
279.85 2022/1/10 签收单 

15 索思瑞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出行二期 207.08 2022/12/1 签收单 

16 元和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玉环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迁建工

程（二期）综合实训楼（酒店）智

能化 

178.84 2022/10/15 验收单 

17 嵊州市公安局 
嵊州市公安局智安校园学生守护

平台服务项目 
173.96 服务期内摊销 结算单 

18 绍兴市教育局 
绍兴市智安校园学生安全守护平

台建设项目 
162.22 服务期内摊销 结算单 

19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丽水市分公司 

青田县教育局 2021 年“智安校

园”建设项目 
159.37 2022/5/27 验收单 

20 
联通（浙江）产业互联网有

限公司 

2022 年台州联通温岭市雪亮工程

二期视频监控服务项目 
154.40 2022/8/5 验收单 

21 浙江中工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高铁天台站站前广场及配套工程 140.93 2022/1/11 验收单 

22 
嵊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和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嵊州市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

台提升项目（一期） 
128.99 2022/8/12 验收单 

23 嵊州小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小品出行”嵊州共享助力车 BOT

项目运维服务合作协议 
104.56 定期结算 结算单 

24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丽水市分公司 

柯桥区钱清街道办事处治安动态

视频监控系统(设备、线路)租赁项

目(安全设备) 

99.65 2022/12/28 验收单 

25 
"中广（绍兴柯桥）有线信息

网络有限公司" 

绍兴市公安局柯桥区分局亚运场

馆周边及路线监控租赁项目(安全

设备) 

75.93 2022/8/12 验收单 

小  计 11,920.55   

占智能安防系统销售与施工业务小计 78.28%   

(三) 综合安防服务业务收入和毛利对各期业绩增长的影响 

报告期内综合安防服务业务收入及毛利对各期业绩增长影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金额 增长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额 增长率 金额 

营业收入 237,932.97 18,211.33 8.29% 219,721.64 13,327.48 6.46% 206,394.16 

其中：综合安防

服务业务收入 
56,272.75 15,285.03 37.29% 40,987.72 6,465.90 18.73% 34,521.82 

占比 23.65% 83.93%  18.65% 48.52%   

营业毛利额 54,497.97 2,338.52 4.48% 52,159.45 -1,588.19 -2.95% 53,747.64 

其中：综合安防

服务业务毛利额 
6,118.64 816.97 15.41% 5,301.67 125.41 2.42% 5,176.26 

占比 11.23% 34.94%   10.16% ——   9.63% 

由上表可见，2021年度和 2022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13,327.4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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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 18,211.33 万元，其中综合安防服务业务分别增长 6,465.90 万元和

15,285.03 万元，占营业收入增长额的比例分别为 48.52%和 83.93%，是营业收

入增长的主要来源。 

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公司营业毛利额变动分别为-1,588.19 万元和

2,338.52 万元，其中综合安防服务业务毛利额分别增长 125.41 万元和 816.97

万元。在 2021 年度营业毛利增长有所下降的趋势下，综合安防服务业务营业毛

利额实现了增长，抵消了营业毛利增长下降的趋势，为营业毛利增长提供了有力

支撑。2020年公司享受社保减免，随着 2021年该政策取消，公司营业毛利总额

出现了下降，而综合安防服务中的智能安防系统的销售与施工业务的人工成本占

比较低，受社保减免取消的影响较小，因此在 2021 年该业务收入增长的背景下

毛利额仍实现了增长，有效减少了公司整体毛利额的下滑幅度。2022 年度综合

安防服务业务毛利额增长占营业毛利增长额的 34.94%，是营业毛利额增长的重

要来源。 

主要得益于公司近年来利用市场较高的可信度和知名度，积极拓展客户的综

合安防业务需求，同时依托公司自身较强的研发能力，抓住市场机遇，实现综合

安防服务业务的快速增长，因此，综合安防服务业务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 

(四) 核查情况 

1. 核查程序 

(1) 访谈综合安防业务的相关人员，了解综合安防服务收入的发展历程、具

体业务运行过程、竞争环境和 2022 年显著增长的原因； 

(2) 了解综合安防服务业务收入确认政策，收入确认时点以及相应凭据； 

(3) 分析综合安防服务业务收入和毛利对各期业绩增长的影响。 

2.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 公司的安保服务业务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为：品牌形象好，获客能力强；

能与其它业务共享优质客户和人力资源、安全技术，客户质量高、粘性强，还能

有效节省成本；人员规模大，服务能力强。公司智能安防系统施工业务的核心竞

争力主要为：公司品牌在承接公共安全项目时市场竞争力强；公司的业务的协同

性强，能互为业务入口，智能安防系统施工业务部分直接来源于现有押运、安保

客户的需求再开发，营销成本低。公司能提供安防系统施工和后续安保值守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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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服务的业务模式，比一般施工企业能更好地满足业主的需求； 

(2) 综合安防服务收入显著增长的原因一方面是重点单位安保客户数量增

长以及收费逐年提高，另一方面是近几年公司持续拓展智能安防系统的销售与施

工业务，品牌、客户基础不断积累后效果开始显现，以及政府和企业的智能安防

项目建设不断推进； 

(3) 公司的综合安防服务业务收入确认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4) 2021年和 2022年，综合安防服务贡献的增量收入占营业收入增加额的

比例分别为 48.52%和 83.93%，营业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综合安防服务；2021年

公司毛利总额较上年减少，综合安防服务业务的毛利额同比增加，该业务减少了

公司毛利总额的下滑幅度；2022 年综合安防服务贡献的增量毛利占总毛利增加

额的比例为 34.94%。综合安防服务业务由于毛利率较金融安全服务业务低，虽

然收入增长较快，报告期对公司利润为正向贡献，但对利润增长的贡献度较对收

入增长的贡献度相对要小。 

 

二、关于利息收费用和利息收入 

请发行人说明：（1）2020 和 2021 年度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均较高的具体

原因；（2）2022 年度利息收入显著增长的具体原因，加强资金管理的具体方式、

合作主体、产品类型和风险等级、利率水平、交易金额、资金流向等，是否存

在资金流向信托计划、股东及其关联方、客户、供应商等异常情形；（3）量化

分析说明 2022 年度是否主要依靠利息收入实现净利润增长，以及扣除利息收入

后发行人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的匹配性。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重点说明发行人货币资金的真实性、是否受限、资金流向是否异

常等。（意见落实函问题 3） 

(一) 2020和 2021年度利息支出和利息收入均较高的具体原因 

2020 和 2021 年度公司利息支利息费用均较高，主要系部分子公司会根据自

身业务发展需求，出现资金缺口时向银行取得借款，因此出现各期有大额利息支

出，同时，公司整体的资金持有水平较高，导致各期有较大的利息收入。 

2020和 2021年度，公司利息支出和利息收入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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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利息支出 899.63 103.24% 442.64 

其中：银行借款及暂借款利息支出 280.86 -36.55% 442.64 

未确认融资费用 618.78     

利息收入 918.64 72.47% 532.65 

公司利息支出主要为银行借款利息及外部暂借款利息、租赁负债未确认融资

费用。2021 年公司利息支出较 2020 年明显增加，主要系公司自 2021 年开始实

施新租赁准则，将租赁负债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当期摊销金额计入财务费用-利息

支出，导致 2021年度利息支出较高。 

2020 年利息收入较高，主要是公司货币资金规模较大，2020 年平均货币资

金为 73,542.96万元。 

2021 年公司利息收入较 2020 年增加，主要原因包括：1. 2021 年平均货币

资金持有量增加。2020年 9月公司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共收到增资款 35,854.84

万元。由于 2020 年初公司货币资金规模较小，导致当年平均货币资金保持在较

低水平，为 73,542.96万元，明显低于 2021年的 98,485.79万元；2. 部分子公

司以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方式提高资金收益率，相关利息收入较 2020年增加；

3. 2021 年 1 月始，公司对 5 家子公司的资金进行归集管理，提高了存款收益。 

(二) 2022 年度利息收入显著增长的具体原因，加强资金管理的具体方式、

合作主体、产品类型和风险等级、利率水平、交易金额、资金流向等，是否存在

资金流向信托计划、股东及其关联方、客户、供应商等异常情形 

1. 2022年度利息收入显著增长的具体原因 

2021和 2022年度，公司的利息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  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利息收入 2,141.30 133.09 918.64 

2021 和 2022 年度，公司的利息收入分别为 918.64 万元和 2,141.30 万元。

2022年度利息收入较 2021年度增加 1,222.66万元，增长 133.09%，主要系公司

加大了资金集中管理的推进力度，2022 年度参与资金归集的分子公司数量增至

31 家，2022 年度该项业务的归集规模和银行利率上升，使得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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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金归集业务说明 

公司进行资金归集管理，主要系根据《浙江省国资委关于印发浙江省省属企

业资金信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浙国资发〔2020〕6 号）的要求。该文

件相关条文摘录如下：“企业应优化资金信用管理机制，根据战略发展需要科学

统筹配置资金信用资源。集团本级要按照‘集中管理，统一调度，有偿使用’要

求，不断完善分级授权管理机制，逐步加强融资、存放、结算、内部资金再配置

等资金信用管理活动集约。”。浙江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所辖企业的资

金归集设置了考核。此外，公司积极采取措施，挖掘沉淀资金，降低资金使用成

本提高资金整体使用效率和效益。2020 年 12 月底部分子公司试运行资金归集，

2021年 1月起正式执行资金归集。 

每个工作日结束后，纳入资金归集的子公司除保留一定规模的银行存款备用

外，其余金额自动上拨至集团的资金归集账户，次日银行将前一日上拨的资金全

额下拨至各子公司账户。银行根据资金余额计算利息，结息后，公司将利息按照

归集的资金量分配至子公司。 

报告期内，资金归集业务的发生额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余额 上拨 下拨 期末余额 

2020 年  13,201.88 6,509.58 6,692.30 

2021 年 6,692.30 34,366.76 36,282.55 4,776.52 

2022 年 4,776.52 13,431,776.79 13,381,520.30 55,033.01 

报告期内，根据资金归集账户银行流水日平均余额测算的利息收入见下表： 

单位：万元 

期  间 日均余额 利率 测算利息 
归集的子公

司家数 

2021

年度 

1 月 1 日至 2月 1 日 10,861.60 1.30% 11.77 

5 家 2 月 1 日至 3月 3 日 3,528.98 0.30% 0.91 

3 月 4 日至 12 月 31 日 2,443.66 1.61% 32.79 

小计 —— —— 45.47 —— 

2022

年度 

1 月 1 日至 3月 31 日[注] 4,204.15 1.61%、1.15% 16.30 4 家 

3 月 9 日-12月 31 日 45,081.64 3.00% 1,127.04 31 家 

小  计 —— —— 1,143.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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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022年 3 月公司资金归集业务逐步转移至农业银行，存在两个归集利率 

由上表可知，2022年公司通过加强对各子公司资金的统一归集和统筹规划，

利用资金优势与银行协商取得较高的活期利率，使得利息收入实现大幅度增长。 

3.合作主体、产品类型和风险等级、利率水平、交易金额、资金流向等 

单位：万元 

合作主体 产品类型 归集期间 利率水平 交易金额 

工商银行杭州解

放路支行 
协定存款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1月 
1.3%[注 1] 

上拨金额 14,268.71 

下拨金额 14,268.71 

工商银行杭州涌

金支行 
协定存款 

2021 年 2 月至

2022年 3月 
1.15%/1.61%[注 1] 

上拨金额 37,879.71 

下拨金额 37,879.71 

农业银行杭州新

城支行 
组合存款 

2022 年 3 月至

2022年 12月 
3%[注 2] 

上拨金额 13,427,197.02 

下拨金额 13,372,164.01 

[注 1]存款余额超过 50万元的部分按协定利率计息，不超过部分按活期存款利率计息。

工商银行归集账户在 2021年 2月 1日至 2021年 3月 3日期间为普通活期存款，利率为 0.3%； 

[注 2]一个计息周期内每日余额累计达到 45 亿元按约定利率计息，如未达标则按结息

日挂牌活期利率计息 

公司资金归集账户全部为银行活期存款，风险等级较低。 

公司于 2020年 12月底开始试点试运行资金归集，用于归集的账户为公司基

本存款账户。由于基本存款账户用于日常经营，因此存在与经营相关的资金收付。

2021 年 2 月起，公司开立专用账户进行资金归集，资金流向均为各子公司向母

公司上拨资金，母公司向各子公司下拨资金。不存在资金流向信托计划、股东及

其关联方、客户、供应商等异常情形。 

(三) 量化分析说明 2022年度是否主要依靠利息收入实现净利润增长，以及

扣除利息收入后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的匹配性 

2022年度利息收入与净利润增长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年  度 2022 年度 增长率(%) 2021 年 

营业收入 237,932.97 8.29% 219,721.64 

营业利润 54,497.97 4.48% 52,159.45 

利息收入 2,141.30 133.09% 918.64 

净利润 24,747.73 13.20% 21,8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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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利息收入后净利润[注] 22,993.26 8.91% 21,112.04 

[注] 扣除利息收入后净利润系根据各公司利息收入考虑所得税影响后的金

额计算而得 

2021年1月以来，公司持续推动积极的资金管理措施，逐年提高了资金收益，

2022年度利息收入较上年增长 133.09%带动了净利润增长影响为 4.29%。结合公

司整体经营情况看，2022年度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度增长 13.20%，2022年度扣除

利息收入后的利润同比增长 8.91%，与营业收入增长趋势一致。但除资金收益提

高外，带动净利润的增长的主要因素系营业收入、营业毛利的增长，因此，利息

收入增长并非净利润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 

(四) 核查情况 

1. 核查程序 

(1) 访谈公司财务部经理，了解公司 2020和 2021年度公司利息支出和利息

收入均较高的原因； 

(2) 查阅公司明细账，取得公司银行对账单并向银行函证，了解报告期内末

的货币资金存放、受限和被关联方占用情况； 

(3) 了解资金归集业务的背景具体模式；取得资金归集账户全部银行流水，

核查大额资金划转与资金流向； 

(4) 取得公司与银行间签订的存款协议，测算利息收入，分析利息收入增长

合理性。 

2.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 2020和 2021年度公司利息支利息收入均较高，主要系部分子公司会根

据自身业务发展需求，出现资金缺口时向银行取得借款，导致各期均有利息支出，

叠加 2021 年度执行新租赁准则影响，导致各期利息支出较高；同时，公司整体

的资金持有水平较高，导致各期有较大的利息收入，2021 年受资金规模增加、

定期存款和结构性存款利息收入增加、部分子公司进行资金归集后存款利率提高

等影响，利息收入同比增加，因此 2020和 2021年度公司利息支出和利息费用均

较高，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 

(2) 2022年度利息收入显著增长系资金归集规模上升和银行利率提高所致，

公司归集账户的资金均为银行活期存款，风险等级较低；除使用基本户作为归集



第 16 页 共 26 页 

8-2-16 

账户期间存在日常经营相关的资金收付以外，不存在资金流向信托计划、股东及

其关联方、客户、供应商等异常情形。公司上述货币资金真实存在，不存在受限

情况； 

(3) 2022 年度利息收入的提高，提升了公司的收益，但公司的净利润增长

主要因素系经营情况的改善所致，扣除利息收入后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相

匹配。 

 

三、关于银行客户收入增长 

请发行人量化分析说明主要银行客户是否存在网点收缩减少的情形和趋势，

发行人来自主要银行客户的各项业务收入是否面临增长停滞和下滑的风险。请

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意见落实函问题 4） 

(一)主要银行客户网点数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结构未发生变化，且前五名客户各期排名也未发

生变化，公司前五大客户结构比较稳定，我们选取公司服务的前五大银行客户各

期末银行网点数变动进行分析说明。 

单位：个 

银行名称 
2022年末 2021年末 2020年末 

网点数 变动数 变动率 网点数 变动数 变动率 网点数 

农业银行 969 -5 -0.51% 974 -3 -0.31% 977 

工商银行 821 -57 -6.49% 878 -4 -0.45% 882 

建设银行 728 4 0.55% 724 -13 -1.76% 737 

中国银行 658 1 0.15% 657 -2 -0.30% 659 

宁波银行 371 9 2.49% 362 30 9.04% 332 

小  计 3,547 -48 -1.34% 3,595 8 0.22% 3,587 

由上表可见，公司的前五大客户的网点合计数，整体保持稳定，但不同类型

银行的趋势存在一定差异。 

1.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网点数整体

呈小幅下降趋势，主要系公司的成立初期即与该等银行合作，经过多年发展，各

国有商业银行的网点的业务基本由公司承接，近年来，随着银行的运营成本增长、

银行离柜交易率提升、网点智能化改造等原因，各国有商业银行均对其网点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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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优化调整。在平衡网点盈利能力和服务保障水平的情况，各国有商业银行对

部分低效密集网点进行撤并迁转，同时在城市规划新区和县域、乡镇新设网点，

扩大网点覆盖范围。因此导致上述国有商业银行的网点数存在略有减少的情形，

但整体网点数保持着稳定。 

其中工商银行 2022 年末网点数同比下降较多，主要原因是：(1) 宁波、杭

州地区工商银行存在同业代理的情况，即部分中小银行网点的押运在公司与工商

银行签订的押运合同中进行约定。2019 年以来，部分工商银行同业代理的中小

银行逐步结束与工商银行之间的同业代理关系，转而与公司直接签订押运服务合

同。2022年合同主体变更导致工商银行早送晚接网点减少 25 个，其他商业银行

早送晚接网点数则相应增加；(2) 梓昆押运在杭州地区以低价竞争方式承揽了原

由公司押运的 20个网点。 

2. 宁波银行 

报告期内，宁波银行的网点数量数呈上升趋势，主要系一方面公司仍在努力

开拓宁波银行已有的网点数，另一方面，宁波银行近年仍在扩张当中，从已公开

披露的年度报告来看，宁波银行 2022年期末资产总额较期初增长 17.39%，2021

年期末资产总额较期初增长 23.90%。而同期如中国银行 2022 年期末资产总额较

期初增长 8.20%，2021年期末资产总额较期初增长 9.51%。因此，报告期内公司

服务于宁波银行的网点数呈逐年上升态势。 

3. 主要银行客户网点数变动趋势对比 

报告期各期末，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和宁波银行在浙江省内的网点总数量如下： 

单位：个 

客户名称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数量 变动数 增长率 数量 变动数 增长率 数量 

农业银行 969 -5 -0.51% 974 -3 -0.31% 977 

工商银行 875 -37 -4.06% 912 7 0.77% 905 

建行银行 728 4 0.55% 724 -13 -1.76% 737 

中国银行 658 1 0.15% 657 -2 -0.30% 659 

宁波银行 371 9 2.49% 362 30 9.04% 332 

小  计 3,601 -28 -0.77% 3,629 19 0.53% 3,610 

注：报告期内公司守押业务服务的银行客户均在浙江省内，因此上表所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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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省内的网点数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公司服务的主要客户的网点数变动趋势基本与客户自身

的网点数变动趋势保持一致。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网点建设目标主要体现在保持网点总体稳定的情况下，通

过优化网点布局持续做好重点区域、城市及县域的金融发展及服务保障，撤并部

分低效密集网点，增加城市新区、县域网点建设，同时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增加

网点活力。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数整体仍在扩张当中。 

综上所述，主要客户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基于对部分低效、密集网点进行撤

并等原因，网点数量呈现小幅下降趋势；宁波银行网点数量逐年增长，预计未来

仍将保持上升趋势。 

(二) 主要银行客户的各项业务收入是否面临增长停滞和下滑的风险 

由于日常交易中现金使用量减少，报告期公司来自银行客户的押运业务收入

的增长缓慢。但随着银行面临的经营压力增大，银行不断进行业务结构优化调整，

逐步聚焦核心业务，而将其非核心业务进行外包。公司为银行客户提供的服务，

从押运业务扩展至经营场所安保和金融外包的多个领域，包括 ATM设备运营、金

库守护、清分、寄库、现金库托管甚至区域现金处理中心等。公司来自银行客户

的收入类别较多，具体说明如下： 

1. 主要银行客户的各项业务收入情况 

报告期前五大客户各项收入小计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类型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融安

全服务 

押运业务 63,580.94 63,257.49 63,306.50 

金融外包业务 11,993.48 11,712.18 10,177.85 

综合安

防服务 

重点单位及大型活动的一体化安保 2,958.56 3,082.04 2,845.13 

智能安防系统的销售及施工 91.19 146.96 140.16 

安全应急服务 78.37 80.37 71.64 

其他业务收入 44.97 39.33 143.05 

小  计 78,747.51 78,318.37 76,684.33 

从上表可以看出，报告期公司来自主要银行客户的收入涵盖多个业务类别。

虽然押运业务仍为主导，但金融外包和经营场所的安保业务的规模也较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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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虽然多次出现银行客户的经营活动因不可抗力因素受到影响的情形，但公司押

运业务收入并未下降，反映出该业务具有较好的稳定性。金融外包业务收入持续

增长，主要是尾箱寄库业务收入增加，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尾箱寄库收入分别为

3,209.00 万元、4,100.60 万元、4,308.73 万元，2021 年增长较快，2022 年增

速放缓，主要原因系银行向第三方移交尾箱业务，是一个持续但较为缓和的过程，

除了考虑运营成本外，还需考虑自身员工的安置，以及金库管理人员的年龄结构

调整。 

2. 报告期主要客户的具体收入变化情况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业务类型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中国农业银行

浙江区域分支

机构 

金 融 安 全

服务 

押运业务 18,856.10 18,753.58 18,926.25 

金融外包业务 3,140.83 3,319.07 3,022.78 

综 合 安 防

服务 

重点单位及大型活动

的一体化安保 
326.68 327.47 296.08 

智能安防系统的 

销售及施工 
19.62 18.61 29.12 

安全应急服务 7.92 8.49 0.57 

其他业务收入 36.42 27.88 85.75 

小  计 22,387.57 22,455.10 22,360.55 

中国工商银行

浙江区域分支

机构 

金 融 安 全

服务 

押运业务 15,152.88 15,455.66 15,607.50 

金融外包业务 2,726.45 2,879.64 2,733.45 

综 合 安 防

服务 

重点单位及大型活动

的一体化安保 
547.12 738.51 816.97 

智能安防系统的销售

及施工 
21.42 28.83 23.98 

安全应急服务 68.81 69.95 68.81 

其他业务收入 0.84 - 43.22 

小  计 18,517.52 19,172.59 19,293.93 

中国建设银行

浙江区域分支

机构 

金 融 安 全

服务 

押运业务 12,809.02 12,577.56 12,717.35 

金融外包业务 3,770.40 3,430.45 2,824.58 

综 合 安 防

服务 

重点单位及大型活动

的一体化安保 
185.71 191.72 175.17 

智能安防系统的销售

及施工 
24.47 36.59 37.28 

安全应急服务 - -  - 

其他业务收入 - 6.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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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计 16,789.60 16,242.64 15,754.38 

中国银行浙江

区域分支机构 

金 融 安 全

服务 

押运业务 11,779.26 11,838.42 11,654.31 

金融外包业务 1,942.65 1,752.30 1,386.26 

综 合 安 防

服务 

重点单位及大型活动

的一体化安保 
620.25 598.24 422.02 

智能安防系统的销售

及施工 
12.84 17.84 45.83 

安全应急服务 1.64 1.94 2.26 

其他业务收入 7.71 4.43 14.08 

小  计 14,364.35 14,213.17 13,524.76 

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金 融 安 全

服务 

押运业务 4,983.68 4,632.27 4,401.09 

金融外包业务 413.15 330.72 210.78 

综 合 安 防

服务 

重点单位及大型活动

的一体化安保 
1,278.80 1,226.10 1,134.89 

智能安防系统的销售

及施工 
12.84 45.09 3.95 

安全应急服务 - - - 

其他业务收入 - 0.72 -  

小  计 6,688.47 6,234.90 5,750.71 

从上表可以看出，报告期公司来自农业银行的收入基本稳定，来自工商银行

的收入略有下降，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宁波银行的收入增长。主要原因是： 

(1)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自身业务发展较为成熟，

网点数量虽略有减少，相对其较大的基数，减少幅度较小。收费单价每年有所上

调，报告期公司来自该等客户的押运收入并未下降（除工商银行外）；工商银行

因 2021 和 2022 年有少量网点流失，以及原来代理的 25 个他行网点转为直接与

公司签订协议，导致报告期工商银行网点数有所减少，使得工商银行的押运业务

收入和总收入都有所下降。 

(2) 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向公司移交的自助设备和尾箱寄库数量逐年增

加，该等金融外包业务的快速增长带动了公司来自两家银行收入的增长； 

(3) 宁波银行网点仍在扩张，带动与公司的各项业务都保持增长。 

3. 关于今后来自主要银行客户的收入情况分析 

从报告期来自主要银行客户的各项收入的变化情况来看，未来，来自工、农、

中、建的押运业务收入，虽然存在因网点数量减少押运收入下降的风险，但随着

城市化的推进，新城区新设银行网点的需求，各银行总网点减少的进程仍会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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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银行的经营压力增加，银行逐渐将非核心业务进行外包，银行转移清分、尾

箱寄库、金库托管等业务的趋势将会持续，因此，公司来自银行客户的金融外包

业务仍会保持增长。此外，人民银行正在推进区域现金处理中心的试点工作。公

司通过设立区域现金处理中心能更好服务各银行客户的现金业务，带动金融外包

业务量的增长。因此，虽然存在因流通中现金使用量减少、银行撤并网点导致公

司的押运业务收入下降的风险，但以稳定、安全为标签的银行业，预计这一变化

较缓慢，同时，公司来自银行客户的收入较为多元，公司来自主要银行客户的收

入增长停滞和下滑的风险的风险较低。具体分析如下： 

(1) 报告期，网点布局较为成熟的农行、中行、建行网点数量略有减少，公

司来自该等客户的收入并未减少，中行和建行因外包业务快速增长实现了总体收

入的明显增长；工行的业务收入小幅下降，详见本回复之三（二）2 指说明。宁

波银行因本身还在进行网点扩张，公司来自该行的各项收入均实现增长。因此，

虽然受到移动支付的冲击，但对公司主要银行客户的收入影响较小。 

(2) 现金作为一种基础性支付手段，将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将与非现金支付手

段并存。首先，根据人民银行的研究，虽然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对现金的使用有

挤出效应，但我国人口众多，各地社会、经济状况的差异大，支付方式的改变具

有长期性；其次，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现金需求增长起到了支撑和拉动作用；

再次，部分发达地区由于民营经济繁荣、小微企业活跃，不少个人和小微企业存

在较坚实的现金需求。2021 年现金净投放 6,510 亿元，流通中现金余额达 9.08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2%，充分证明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流通中现金仍将持续增

长。 

(3) 从较长时期来看，区域现金处理中心业务将为独立的现金服务企业增加

稳定的业务来源。2019年 9月 30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区域

现金处理中心试点工作的通知》（银办发〔2019〕178号），明确由银行业金融

机构或具有较强技术实力、较高管理水平的现金服务企业作为经营主体，建立区

域现金处理中心，为参与的银行提供统一标准的现金集中清分服务，清分出的完

整券根据银行需要配送至网点，超出需要部分及残损人民币交存人民银行；为银

行业金融机构提供客户现金押运配送、自助柜员机（ATM）全托管运营、现金储

备与尾箱寄存等服务，逐步建成集清分、押运、存储、自助设备托管等服务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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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一站式集成现金服务支持中心，成为区域内现金周转的枢纽。 

区域现金处理中心系公司新增的服务，能提高银行现金业务效率，降低银行

成本，公司对各银行客户现金业务的渗透程度加深，为金融外包业务的增长提供

保障。 

(三) 核查情况 

1. 核查程序 

(1) 获取主要银行客户在浙江省内的网点数量，公司服务的主要银行客户的

网点数量； 

(2) 访谈业务负责人，了解各项业务收入报告期变动的原因和未来的发展情

况； 

(3) 查阅公司参加的银行相关会议文件。 

2. 核查结论 

(1) 公司主要客户中，四大国有银行由于网点布局成熟度高，在目前离柜交

易率提升的背景下，对部分低效、密集网点进行撤并，网点数量呈现小幅下降趋

势；宁波银行由于仍处扩张阶段，在一些地区网点密度低，为保障对客户的服务，

网点数量仍保持增长趋势； 

(2) 虽然存在因流通中现金使用量减少、银行撤并网点数量导致公司的押运

业务收入下降的风险，但这一变化较缓慢，再加公司来自银行客户的收入较为多

元，公司来自主要银行客户的收入增长停滞和下滑的风险较低。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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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件 

（一）本所营业执照复印件  

仅为出具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之目的而提供文件的复印件，仅用于说明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法经营未经本所书面同意，此文件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亦不得向第三方传送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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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所执业证书复印件

仅为出具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之目的而提供文件的复印件，仅用于说明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执业资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此文件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亦不得向第三方传送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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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完备证明材料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kjb/sjypgjgba/202011/t20201102_385509.html 

  

从事证券服务业务会计师事务所名单 

序号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执业证书编号 备案公告日期 

1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110000051421390A 11000243 2020/11/02 

2 北京国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110108MA007YBQ0G 11010274 2020/11/02 

3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1101020855463270 11000010 2020/11/02 

4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110000599649382G 11000241 2020/11/02 

5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110108590676050Q 11010148 2020/11/02 

6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110108590611484C 11010141 2020/11/02 

7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31000005587870XB 31000012 2020/11/02 

8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320200078269333C 32020028 2020/11/02 

9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4401010827260072 44010079 2020/11/02 

10 广东中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440101MA9UN3YT81 44010157 2020/11/02 

11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3701000611889323 37010001 2020/11/02 

12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350100084343026U 35010001 2020/11/02 

13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1101050805090096 11000154 2020/11/02 

1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310101568093764U 31000006 2020/11/02 

15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1201160796417077 12010023 2020/11/02 

16 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440300770329160G 47470029 2020/11/02 

17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3100000609134343 31000007 2020/11/02 

18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1101020854927874 11010032 2020/11/02 

19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11010856949923XD 11010130 2020/11/02 

20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310106086242261L 31000008 2020/11/02 

21 深圳堂堂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91440300770332722R 47470034 2020/11/02 

22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510500083391472Y 51010003 2020/11/02 

23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320000085046285W 32000026 2020/11/02 

24 唐山市新正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911302035795687109 13020011 2020/11/02 

25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3200000831585821 32000010 2020/11/02 

26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3300005793421213 33000001 2020/11/02 

27 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1101080896649376 11000374 2020/11/02 

28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1101085923425568 11010150 2020/11/02 

29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161013607340169X2 61010047 2020/11/02 

仅为_出具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_之目的而提供文件的复印件，仅用

于说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备案工作已完备未经本所书面同意，

此文件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亦不得向第三方传送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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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签字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仅为出具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

回复之目的而提供文件的复印件，仅用于说明陈焱鑫是中国

注册会计师。未经本人书面同意，此文件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用途，亦不得向第三方传送或披露。 

仅为出具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

回复之目的而提供文件的复印件，仅用于说明梁政洪是中国

注册会计师。未经本人书面同意，此文件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用途，亦不得向第三方传送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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